
油尖旺區議會第 58 /2018 號文件  
 
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交 通 運 輸 及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
(會 議 於 2 0 1 8 年 3 月 1 日 舉 行 )  
 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
       
T T H C  1   跟 進 於 西 隧 ( 九 龍

出 入 口 ) 巴 士 站   
加 設 座 椅 及 實 時 到

站 資 訊 顯 示 屏  

 委 員 認 為 政 府 應 推 動 落 實 於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( 九
龍 出 入 口 ) 巴 士 站 加 設 座 椅 及 實 時 到 站 資 訊 顯

示 屏 的 建 議 。  
 
運 輸 署 表 示 ， 有 關 位 置 現 時 屬 於 香 港 西 區 隧 道

有 限 公 司 ( “西 隧 公 司 ” )的 管 轄 範 圍，西 隧 公 司 有

權 自 行 於 該 範 圍 內 加 裝 設 施 ， 或 由 巴 士 公 司 提

出 加 裝 設 施 的 申 請 ， 然 後 由 西 隧 公 司 審 批 。 西

隧 公 司 暫 時 無 意 自 行 加 裝 設 施 。  
 
九 龍 巴 士 ( 一 九 三 三 ) 有 限 公 司 ( “ 九 巴 ” ) 歡 迎 有

關 建 議 ， 並 願 意 與 西 隧 公 司 研 究 申 請 加 設 候 車

座 椅 及 顯 示 屏 一 事 。  
 
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/ 城 巴 有 限 公 司

( “新 巴 /城 巴 ” )將 在 稍 後 時 間，研 究 委 員 的 意 見。 

 運 輸 署  
九 巴  

新 巴 /城 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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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T T H C  2   工 務 計 劃 項 目 編 號

4 3 4 4 D S 九 龍 中 部 及

東 部 污 水 收 集 系 統

改 善 工 程 － 第 3 期  

 渠 務 署 簡 介 工 程 計 劃 。  
 

有 委 員 擔 心 工 程 會 引 起 臭 味 問 題 ， 並 建 議 部 門

在 開 展 工 程 前 先 諮 詢 當 區 議 員 。 阿 特 金 斯 顧 問

有 限 公 司 表 示 ， 會 嚴 格 監 管 承 建 商 ， 以 採 取 有

效 的 緩 解 措 施 。  
 

委 員 會 支 持 此 項 工 務 計 劃 。  

 渠 務 署  
阿 特 金 斯 顧 問

有 限 公 司  

       
T T H C  3   關 注 渡 華 路 臨 時 巴

士 總 站 擬 設 置 7 0 0
多 個 泊 車 位 的 最 新

情 況  

 運 輸 署 指 出 ， 把 位 於 佐 敦 道 /連 翔 道 交 界 處 的 用

地 ， 以 短 期 租 約 方 式 轉 作 停 車 場 用 途 的 建 議 仍

待 敲 定 。 運 輸 署 會 適 時 就 建 議 進 行 地 區 諮 詢 ，

再 決 定 建 議 的 細 節 。 運 輸 署 會 與 地 政 總 署 繼 續

於 區 內 物 色 其 他 土 地 ， 以 設 置 臨 時 停 車 場 或 路

邊 泊 車 位 。  
 

委 員 建 議 運 輸 署 應 考 慮 設 置 永 久 泊 車 位 ， 並 將

泊 車 位 分 散 設 於 區 內 不 同 位 置 。  
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4   要 求 完 善 泊 車 位 設

置  改 善 過 路 視 覺

盲 點  

 運 輸 署 會 考 慮 調 整 在 廣 東 道 /碧 街 交 界 處 靠 近 過

路 處 的 第 一 個 泊 車 位 的 位 置 ， 並 會 研 究 將 該 泊

車 位 遷 往 碧 街 。  
 

委 員 欣 賞 部 門 對 建 議 作 出 積 極 回 應 ， 並 希 望 部

門 盡 快 實 行 建 議 。  

 運 輸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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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T T H C  5  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

港 段 項 目 － 西 九 龍

站 工 程 及 相 關 臨 時

交 通 管 理 計 劃 進 展

匯 報  

 有 委 員 提 出 ， 地 下 行 車 隧 道 內 有 急 彎 ， 擔 心 車

輛 高 速 駛 過 時 會 翻 側 ， 建 議 增 加 指 示 牌 或 加 設

減 速 設 施 ， 以 改 善 交 通 安 全 。 另 有 委 員 提 出 ，

柯 士 甸 道 西 隧 道 西 行 方 向 的 交 通 標 示 不 清 晰 。  
 

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 “港 鐵 公 司 ” )表 示，已 於 公 司

的 定 期 會 議 中 作 出 檢 視 ， 並 建 議 於 該 處 加 裝 急

彎 警 告 標 誌 。  

 港 鐵 公 司  

       
T T H C  6   關 注 高 鐵 西 九 龍 站

巴 士 總 站 的 公 共 交

通 服 務 安 排  

 運 輸 署 表 示 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與 港 鐵 公 司 仍 在 檢

視 西 九 龍 站 外 近 匯 翔 道 的 交 通 及 公 共 運 輸 服 務

安 排。如 有 進 一 步 資 料，運 輸 署 會 向 委 員 提 供 。 
 

至 於 九 巴 2 7 1 號 線 總 站 的 搬 遷 安 排 ， 目 前 仍 在

規 劃 細 節 ， 運 輸 署 會 適 時 作 出 公 布 。  

 運 輸 署  
九 巴  

新 巴 /城 巴  

       
T T H C  7   運 輸 署 /路 政 署 過 去

兩 個 月 內 完 成 、 正

在 施 工 或 規 劃 中 的

區 域 交 通 改 善 工 程

項 目 及 時 間 表 ( 截
至 2 0 1 8 年 2 月 9 日 )  

 運 輸 署 表 示 ， 已 經 就 南 京 街 加 設 8 0 M 號 專 線 小

巴 站 的 工 程 ， 向 路 政 署 發 出 施 工 紙 ， 工 程 預 計

可 於 本 年 第 二 季 完 成 。  
 

關 於 文 蔚 街 的 工 程 ， 運 輸 署 已 於 2 月 就 方 案 一

向 路 政 署 發 出 施 工 紙 。 路 政 署 表 示 ， 署 方 正 進

行 籌 備 工 作 ， 預 計 於 本 年 第 四 季 展 開 工 程 。  
 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路 政 署  
運 輸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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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T T H C  8   金 巴 利 道 污 水 源 頭

多 時 未 能 查 出   
促 盡 快 處 理 免 影 響

樓 宇 安 全  

 委 員 表 示 漏 水 問 題 持 續 已 久 ， 期 望 屋 宇 署 盡 快

解 決 。 有 委 員 提 出 是 否 因 為 非 法 接 駁 污 水 渠 而

導 致 問 題 。  
 

屋 宇 署 會 聯 絡 相 關 法 團 ， 以 了 解 是 否 因 私 人 渠

管 淤 塞 而 導 致 滲 漏 情 況 ， 並 會 留 意 委 員 所 提 醒

的 喉 管 接 駁 問 題 。  

 屋 宇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9   騎 樓 危 危 乎  隨 時

砸 親 人  
 委 員 指 出 ， 屋 宇 署 早 已 掌 握 情 況 ， 但 卻 遲 遲 不

作 處 理 。 有 關 店 鋪 仍 然 空 置 ， 委 員 建 議 部 門 應

把 握 時 機 ， 盡 快 跟 進 。  
 

屋 宇 署 已 就 個 案 發 出 勸 諭 信 ， 部 門 人 員 亦 會 定

期 巡 查 ， 密 切 監 察 有 關 狀 況 。 署 方 認 為 該 處 沒

有 即 時 危 險 ， 因 此 暫 時 不 會 主 動 介 入 。 署 方 會

嘗 試 與 法 團 聯 絡 ， 並 敦 促 業 主 盡 快 依 照 屋 宇 署

發 出 的 勸 諭 信 內 容 辦 理 。  

 屋 宇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1 0   加 強 巡 查 危 險 招 牌   

保 障 居 民 安 全  
 有 委 員 關 注 屋 宇 署 如 何 處 理 安 裝 在 簷 篷 下 類 似

「 搭 建 物 」 的 招 牌 。  
 

屋 宇 署 表 示 ， 針 對 圍 封 式 招 牌 ， 該 署 會 派 員 巡

查 ， 並 以 目 測 方 式 找 出 危 險 招 牌 。 署 方 會 在 市

面 上 物 色 合 適 的 儀 器 ， 以 作 出 更 準 確 的 評 估 。  

 屋 宇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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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T T H C  11   屋 宇 署 處 理 油 尖 旺

區 危 險 或 棄 置 招 牌

的 進 度 報 告  

 委 員 討 論 並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屋 宇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1 2   2018 -2019 年 度 油 尖

旺 區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 
 多 名 委 員 不 滿 運 輸 署 未 有 落 實 機 場 巴 士 從 機 場

開 出 的 回 程 班 次 駛 經 大 角 咀 區 的 建 議 。 新 巴 /城
巴 表 示 ， 日 內 會 向 運 輸 署 申 請 推 出 巴 士 轉 乘 優

惠 ， 方 便 市 民 於 大 角 咀 銘 基 書 院 巴 士 站 ， 轉 乘

其 他 巴 士 路 線 前 往 君 匯 港 一 帶 。 委 員 認 為 轉 乘

建 議 不 可 行 。  
 

有 委 員 指 曾 就 個 別 巴 士 路 線 的 脫 班 問 題 向 運 輸

署 提 出 意 見 ， 惟 問 題 至 今 仍 未 改 善 。 運 輸 署 表

示 會 促 請 巴 士 公 司 處 理 脫 班 問 題 。  
 

不 少 委 員 對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表 示 反 對 。  

 運 輸 署  
九 巴  

新 巴 /城 巴  

       
T T H C  1 3   其 他 事 項 ：  

(一 )  旺 角 行 人 專 用

區 閉 路 電 視 系

統 第 十 五 次 報

告  

  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 

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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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(二 )  旺 角 道 與 洗 衣

街 的 行 人 天 橋

系 統 － 彌 敦

道 伸 延 工 程

(截 至 2 0 1 8 年

2 月 9 日 的 進

度 報 告 )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路 政 署  
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8 年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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